114年度 國家人權博物館
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志工報名表

填表日期： 114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一、基本資料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
□女
	出生
日期
	年
	月
	日
	身分
證號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通訊處
	□□□
	照
片
黏
貼
處
(2吋)

	聯絡電話
	(住)                  (行動)
	

	E-mail
	
	

	職業
	□現職：□軍□公□教□農□工□商□家管□在學□其他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退休：□軍□公□教□農□工□商□家管□其他
	

	學歷
	□國小□國中□高中職□專科□大學□碩士□博士   科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具原住民身分
	□是  □否

	★可服勤時段(上午9：00 ~ 13：00、下午13：00 ~ 17：00 )
    週二     週三     週四     週五     週六     週日
    □上午   □上午   □上午   □上午   □上午   □上午
    □下午   □下午   □下午   □下午   □下午   □下午

	  【願意服務項目】請依志願高低，以1、2、3、4、5順位註明
 （  ）（一）服務台值勤及諮詢服務：協助訪客接待及諮詢服務
 （  ）（二）展場值勤及諮詢服務：協助展場巡視及諮詢服務
 （  ）（三）活動支援：協助本館臨時性現場人力支援
 （  ）（四）電腦文書相關：資料輸入建檔、電腦美編
（  ）（五）導覽服務：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定時導覽支援

	  【語言能力及特殊專長】請勾選
1、語文能力 □台語  □英語  □日語  □其他          (可複選)
   2、專長或技能 □藝術史     □美工設計  □軟體設計  □美勞教育  □圖書管理 
                 □攝影/錄影  □兒童教學  □視聽設備  □資料整理  □文字編輯
                 □演講/導覽  □戲劇表演  □手語      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

	★您可以前來景美紀念園區面談時間，請勾選：
[bookmark: _GoBack]□ 10 月 3 日(週五) 上午10時   □ 10 月 8 日(週三) 下午2時
□其他及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□葷食 □素食




二、志願服務相關經歷         □無   □有(請填下表)
	首任志工日期（需完成
基礎、特殊訓練及實習）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服務紀錄冊編號
	

	志願服務工作經歷
	服務地點
	服務內容
	服務年資
	現在服務狀況

	
	
	
	
	□已停止
□服務中

	
	
	
	
	□已停止
□服務中

	
	
	
	
	□已停止
□服務中

	志願服務授獎紀錄
	授獎日期
	授獎名稱
	授獎單位
	獎章編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是否願意配合本館特殊活動於其他時段（如國定假日、例假日等）來館服務？
	□願意
	□不願意


三、請撰寫300字左右之自傳（可簡述個人特質、興趣、經歷、志願服務之動機及相關文化志工經驗等）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～誠摯邀請您加入國家人權博物館志工行列～
